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蚌商外〔2021〕113 号

关于做好 2021 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

开拓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（开发区）商务主管部门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促进外向型经济平稳

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蚌政办秘〔2018〕179 号）和《蚌埠

市商务和外事局、蚌埠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蚌埠市中小企业国际

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(蚌商外〔2019〕80 号)精

神，现将我市 2021 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项目申报工作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中小开系统申报时间

2021 年 7 月 14 日 ― 8 月 14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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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及支持内容

（一） 申报条件

1.在我市办理工商注册，依法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依法办

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企业法人且上年度海关统计进出

口额低于 6500 万美元。

2.具有从事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专业人员，对开展国际化经营

有明确的工作安排和市场开拓计划。

3.近三年在外经贸业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税收管理、外汇管

理、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、违规记录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4.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。

（二）支持内容

1.境外展览会

（1）单个展会不超过两个标准展位费用。

（2）公共布展费（仅限团体项目）。

（3）大型展品境外运费。支持单位体积 1 立方米且重量 1

吨以上的展品境外运费。

（4）展会期间的不超过两个参展人员的费用。参展人员展

会期间指展会天数加上布展 2 天、撤展 1 天；费用指参展人员往

返国际航空机票及国家规定标准的食宿、公杂等费用。

2.境外产品认证

境外产品认证所发生的认证费、检测费等。

3.企业管理体系认证

（1）ISO9000 等系列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的认证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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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ISO14000 等系列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的认证费。

（3）职业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认证费。

（4）卫生管理体系认证的认证费。

（5）其他企业管理认证的认证费。

4.境外商标注册

境外注册产品商标的注册费。

5.境外专利申请

境外专利申请所发生的申请费、检索费、核准费等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所有项目均须提供以下材料

1.《资金项目拨付申请表》。

2.《2020 年“涉企系统”项目基础信息表》。

3.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4.项目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。

（二）分项目需要提交的材料

1.境外展览会

（1）招展通知及与展方签订展位的合同（需有展位费的金

额）复印件。

（2）支付凭证（银行付款水单/现金支付凭证），如外汇付

款则应提供银行付汇水单。

（3）项目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（发票）复印件。

（4）展会期间的工作照片、展位平面图等其他相关资料。

（5）国际机票/行程单：提供国家税务总局监制的《航空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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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电子客票行程单》或网络行程单发票。如企业随组展方参展，

组展方开具的为全额发票，需组展方提供全额发票复印件及企业

费用明细分割说明并加盖展方公章，同时需提供组展单位出具的

“未通过其他渠道申请并领取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补贴

的证明”。

（6）国际机票/行程单及发票（或者是船票、火车票）。

（7）参展人员的护照、签证、登机牌、境内外的出入境记

录页（电子通道无记录的，须在通关后及时打印出入境票据）。

（8）出国考察人员当月及连续 6 个月的社保核定单（加盖

社保部门公章）。

（9）参展成果小结。

2.境外产品认证

（1）项目申报单位与所委托的认证机构的合同（要有签订

时间及收费标准）复印件。

（2）认证机构的资质材料。

（3）产品认证证书和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。

（4）支付凭证（银行付款水单/现金支付凭证），如外汇付

款则应提供银行付汇水单。

（5）项目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（发票）复印件。

3.企业管理体系认证

（1）项目申报单位与所委托的认证机构的合同（要有签订

时间和收费标准）复印件。

（2）认证机构的资质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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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认证证书复印件（以发证时间为准）。

（4）支付凭证（银行付款水单/现金支付凭证），如外汇付

款则应提供银行付汇水单。

（5）项目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（发票）复印件。

4.境外商标注册

（1）商标注册的注册文件及标识和国外商标管理机构接受

函（中外文）原件及复印件，如委托代理机构注册，需提供代理

协议复印件。

（2）项目申报单位与注册机构的合同。

（3）注册机构的资质材料。

（4）支付凭证，如外汇付款则应提供银行付汇水单。

（5）项目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（发票）复印件。

5.境外专利申请

（1）项目申报单位境外专利申请书。

（2）项目申报单位与专利申报代理单位签定的代理合同。

（3）专利证书。

（4）款项支付凭证，向国外机构汇款，还须提供银行外汇

水单。

（5）专利申请的申报、核准费发票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1.市商务外事局、市财政局负责受理市区企业项目申报工

作，各区（开发区）商务部门、财政部门负责辖区内企业申报材

料初审，于 8 月 20 日前联合行文连同企业纸质申报材料（胶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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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册，一式二份）报送市商务外事局和市财政局，同时报送《2021

年财政“涉企系统”基础信息汇总表》电子版。三县商务局、财

政局负责受理本县企业中小开项目申报工作。

2.申报项目为 2020年 1月 1日至2020年 12月 31日内执行

完毕的项目，且单个项目支出大于 1 万元（含）。

3.项目中的外文材料均需提供翻译件，申报材料的每一页都

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涉及到发票、转账金额等单据另加盖财务章。

需要法人代表签字的地方，须由法人代表亲笔签名。

4.商务部申报系统开放时间为 7 月 14 日至 8 月 14 日，企业

必须在 8 月 14 日之前完成项目网上系统申报。

市商务外事局联系人：叶成华，联系电话 2153592

市财政局联系人：王慧菊，联系电话：2055217

附件: 1.2021“涉企系统”项目基础信息表

2.承诺书

蚌埠市商务和外事局 蚌埠市财政局

2021 年 7 月 23 日

蚌埠市商务和外事局办公室 2021年7月23日印发


